附件：

伊吾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
上级设定、伊吾县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县级主管部门
	许可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申请材料
	受理条件
	办理流程
	备注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1.《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2.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和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3.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4.人员信息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1.线上申报

（1）网站：新疆政务服务

（2）网址：https://zwfw.xinjiang.gov.cn/

（3）具体申报流程：1.申请人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驳回受理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重新受理审查。（受理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现场核查，核查人员对申请主体进行现场审查。（核查人：艾力克木·玉素甫 谭昆明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4.审核制证，作出准予/不准予发证决定（审核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5.办结送达，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打印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照后送达。（送达人：古扎丽努尔 时间：1个工作日）

2.伊吾县伊吾镇喀尔里克路165号政府3号楼政务服务大厅1楼市监窗口

1.申请人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驳回受理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重新受理审查。（受理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现场核查，核查人员对申请主体进行现场审查。（核查人：艾力克木·玉素甫 谭昆明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4.审核制证，作出准予/不准予发证决定（审核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5.办结送达，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打印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照后送达。（送达人：古扎丽努尔 时间：1个工作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纸质或电子）1.《食品经营许可证》新办申请书（原件1份）；2. 健康证（复印件1份）；3.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4. 食品安全承诺书（原件）；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名册、身份证明复印件（复印件1份）；6.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原件 1份）；7. 经营场所方位图、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示意图、操作流程等文件（原件 1份）；8. 经营场所与营业执照或有关登记证书上的地址不一致的，应当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无营业执照申办单位食堂的，应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原件/复印件1份）。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1.线上申报

（1）网站：新疆政务服务

（2）网址：https://zwfw.xinjiang.gov.cn/

（3）具体申报流程：1.申请人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驳回受理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重新受理审查。（受理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3.现场核查，核查人员对申请主体进行现场审查。（核查人：艾力克木·玉素甫 谭昆明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4.审核制证，作出准予/不准予发证决定（审核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5.办结送达，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打印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照后送达。（送达人：古扎丽努尔 时间：1个工作日）

2.伊吾县伊吾镇喀尔里克路165号政府3号楼政务服务大厅1楼市监窗口

1.申请人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驳回受理申请；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重新受理审查。（受理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3.现场核查，核查人员对申请主体进行现场审查。（核查人：艾力克木·玉素甫 谭昆明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4.审核制证，作出准予/不准予发证决定（审核人：古扎丽努尔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5.办结送达，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打印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照后送达。（送达人：古扎丽努尔 时间：1个工作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锅炉、压力容器（气瓶除外）、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 
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应当按台（套）向登记机关办理使用登 
记，车用气瓶以车为单位进行使用登记。 
使用单位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时，应当逐台（套）填写使用登 
记表，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相应资料，并且对其真实性负责： 
（ 1）使用登记表（一式两份）； 
（ 2）含有使用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或者个人身份证明（适 
用于公民个人所有的特种设备）； 
（ 3）特种设备产品合格证（含产品数据表、车用气瓶安装合格证明）； 
（ 4）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证明（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使用前首次检 
验的特种设备，应当提交使用前的首次检验报告）； 
（ 5）机动车行驶证（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移动式压力容器）、机动 
车登记证书（适用于与机动车固定的车用气瓶）； 
（ 6）锅炉能效证明文件。 
锅炉房内的分汽（水）缸随锅炉一同办理使用登记；锅炉与用热设备之 
间的连接气瓶（车用气瓶除外）、工业管道应当以使用单位为对象向登记机 
关办理使用登记。 
气瓶（车用气瓶除外）、工业管道应当以使用单位为对象向登记机关 
办理使用登记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 1）申请人申请； 

（ 2）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 3）审批机构审查； 

（ 4）决定颁发使用登记证 / 不予颁发使用登记证。


	依据《哈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放和委托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哈市市监〔2023〕37号），委托区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高新区分局实施。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 1）取证申请 
①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② 近期 2 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③ 身份证明； 
④ 学历证明； 
⑤ 体检报告（相应考试大纲有要求的）。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十五条。 
（ 2）证书复审 
4①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申请表； 
②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原件）。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二十五条。 
（ 3）补领证书 
① 身份证明； 
② 近期 2 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③ 证书遗失或者损毁的书面声明。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第三十四条。

	（ 1）年龄 18 周岁以上且不超过 60 周岁，并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2）无妨碍从事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并且满足申请从事的作业 

项目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 3）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并且满足相应申请作业项目要求的文化 

程度； 

（ 4）符合相应的考试大纲的专项要求； 

（ 5）经考核（考试）合格。


	① 申请人申请； 

② 审批机构受理 / 不予受理； 

③ 考试机构考试； 

④ 审批机构审查； 

⑤ 决定核发许可证 / 不予核发许可证。


	依据《哈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放和委托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哈市市监〔2023〕37号），委托区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高新区分局实施。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登记注册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签署，股份有限公司由全体发起人签署）。

3.股东、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股东、发起人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股东、发起人为外国投资者的，其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应当经所在国家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其本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由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某些国家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认证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自然人来华投资设立企业，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无须公证认证。外国自然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经中国使（领）馆签证并经中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入境手续的护照的，经原件核对后，无须公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者身份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者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为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提交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往来内地通行证的，无须公证。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可作为台湾地区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证明且无须公证认证。

股东、发起人为其他类型法人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登记的，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或股东会决议，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创立大会会议记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章程规定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任职须经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产生的，还需提交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职工代表签字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等相关材料。

住所使用相关文件。

6.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7.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8.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公司申请设立登记适用本规范。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1.线上申报

（1）网站：新疆政务服务

（2）网址：https://zwfw.xinjiang.gov.cn/

（3）具体申报流程：1、申请：申请人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https://zwfw.xinjiang.gov.cn/）； 2、受理：按照有关要求提交登记申请材料； 3、审查：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合法性审查；（受理科室：登记注册科 办理时限：即办） 4、决定：登记机关依据合法性审查结果做出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审核科室：登记注册科 办理时限：即办） 5、送达：准予登记，由登记机关颁发证照并向社会公示；不予登记的，由登记机关予以告知。（送达科室：登记注册科 办理时限：即办）

2.伊吾县伊吾镇喀尔里克路165号政府3号楼政务服务大厅1楼市监窗口

1、申请：申请人按照有关要求提交登记申请材料； 2、受理：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合法性审查；（受理科室：行政审批科 办理时限：即办） 3、审核：登记机关依据合法性审查结果做出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审核科室：行政审批科 办理时限：即办） 4、审批：准予登记，由登记机关颁发证照并向社会公示；不予登记的，由登记机关予以告知。（送达科室：行政审批科 办理时限：即办）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

◆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同时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内地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

◆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台湾农民提交农民身份有关证明，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

3.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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